
警告：禁止拉選票！警告：禁止拉選票！
違者將會被罰款和/或監禁。違者將會被罰款和/或監禁。

位置：位置：
• 在排隊投票人的附近或投票點、路邊投票或投票箱入口處的 100 英尺內，禁止下列活動。

受到禁止的行為：受到禁止的行為：
• 不要請人投票支持或反對任何候選人或選票上的投票項 。

• 不要顯示候選人的姓名、圖像或徽標。 

• 不要阻擋任何投票箱的入口或在其附近閒逛。

• 不要在任何投票點、投票中心或投票箱附近分發任何材料或音頻資訊來支持或反對任何候選人
或選票上的投票項。

• 不要散佈任何請願書，包括倡議、公投、罷免或候選人提名請願。

• 不要分發、出示或穿戴任何有候選人姓名、圖像、徽標和/或支持或反對任何候選人或選票上的
投票項的服飾（帽子、襯衫、標誌、鈕釦、貼紙）。 

• 不要向選民出示或與其討論投票資質方面的資訊。

加州選舉法第18章第4節第7條中規定了以上總結的受禁拉選票行為。


